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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２０７２３００１

天津市新产业园区

华苑产业区

（

环外

）

海泰南道

２８

号

Ｂ

座

４

套

、

Ｃ

座

５

套

，

共

９

套房

产

建筑面积

：

６０９６．３１

平方

米

２０７８．３７７４

天津日技园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市新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

（

环外

）

海泰南道

２８

号

Ｂ

座

４

套

、

Ｃ

座

５

套

，

共

９

套房产

。

２２３７．７２７

Ｇ３１１ＴＪ１００２５１９－３

江西核工业金建机

械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８４８５．７６ ３５４８．２４

注册资本

：

２８４８

万元

。

经营范围

：

通用

、

专用机械和电器设备制造

、

安装

、

维修及销售

；

汽车零部件

制造及销售

；

金属压延加工及销售

。 （

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２８４０．５６３３

Ｇ３１２ＴＪ１００２６１４

天津滨海保险经纪

有限公司

８．３３％

股权

１０３８．８９ ８７０．３４

注册资本

：

６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为投保人拟订投保方案

、

选择保险人

、

办理投保手续

；

协助被保险

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

；

再保险经纪业务

；

为委托人提供防灾

、

防损或风险评

估

、

风险管理咨询服务

；

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广告业务

；

企业投资咨

询

；

工程技术服务

。

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

７３

Ｇ３１２ＴＪ１００２６１３

中汽迈赫

（

天津

）

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５９３．２２ ５９３．１４

注册资本

：

６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机电工程技术开发

、

咨询

、

服务

；

工程管理服务

、

工程勘察设计

、

建

筑安装

、

建筑工程

、

机电设备安装

；

电器自动化设备制造

。 （

以上经营范围涉

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

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

定办理

）

２４０

Ｇ３１２ＴＪ１００２６０９

西安光辉机电设备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３０．１６％

股权

４０４．３６ ２５３．８９

注册资本

：

３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机械制造

；

机电设备及管道的安装

（

除专控

）；

铆焊结构件的制作

、

安装

；

输变电设备及配电柜的安装

；

蓄电池设备的设计

、

安装

、

调试

（

以上经

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

）。

７６．５８

Ｇ３１２ＴＪ１００２６１０

西安秦拓非标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

１１２４．３７ １１６．２１

注册资本

：

１０８．２４

万元

。

经营范围

：

机电一体化产品的研制

、

开发

；

机械加工及设计

；

机电设备

、

非标

机电设备及电器控制系统的设计

、

制造

、

安装

、

改建

；

制冷设备

、

上下水气管

线的设计

、

安装及技术改造

；

仓储服务

；

农机制造

（

以上项目均不含国家规定

的前置许可项目

）。

５６．９５

Ｇ３１２ＴＪ１００２６１１

西安秦川特种电源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

股权

４１６．０３ ６０．７７

注册资本

：

５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中频超音频感应加热及淬火电源

，

机床

，

中频熔炼炉

，

感应加热钎

焊及弯管设备

，

工业电气控制系统设备的制造

、

安装

、

设计

、

开发

、

调试及销

售

（

以上项目均不含国家规定的专控

、

专营

、

专项审批项目

）。

２７．３５

Ｇ３１２ＴＪ１００２６１２

西安秦川精密制造

装备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２９３．９９ ９４．２６

注册资本

：

１２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精密机械装备的制造

、

安装

、

调试及技术服务

；

金属材料的加工

、

冲压

、

铆焊

、

热处理及表面处理

（

以上经营范围均不含国家规定的前置审批

、

专控及禁止经营项目

）。

２８．２８

Ｇ３１２ＴＪ１００２６０７

天津市盛高工贸有

限公司

２０％

股权

４４１．１８ １４．４７

注册资本

：

５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制造

、

加工

：

纺织专用设备制造

、

修理

；

印染设备

、

制冷设备制造安

装

；

文体用品

、

管乐器及配件制造

、

加工

；

机加工

。

服务

：

电气焊

、

线路管道安

装

。

打击乐器

、

弦乐器

、

键盘乐器及乐器配件制造

、

加工

、

销售

。

服装

、

服饰

、

工

艺品

、

日用品

、

玩具

、

钢材

、

木材销售

。

货物

、

技术进出口

。（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

定的按规定执行

）

１０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产权转让信息公告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ｗｗｗ．ｔｐｒｔｃ．ｃｏｍ

。 联系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琼州道

１０３－１

号，联系电话：

０２２－５８７９２８８１

，联系人：胡先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１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徐州卧牛山

防水材料生产研发基地项目投资协议书的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全资子公司徐州卧牛山新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徐州卧牛山公司”）

与新沂市人民政府签署的《项目投资协议书》，将在新沂市投资建设“东方雨

虹·徐州卧牛山防水材料生产研发基地”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徐州卧

牛山公司建设防水材料生产研发基地项目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１－０４７

号《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０５１

号《子公司徐州卧牛山项目投资公告》及

２０１１－０５６

号《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一、协议主体

甲方：新沂市人民政府

乙方：徐州卧牛山新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无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内容

（一）项目内容

１

、项目名称：东方雨虹徐州卧牛山防水材料生产研发基地

２

、项目计划投资：

５

亿元

３

、项目建设内容：新建新型卷材

３０００

万平方米、防水涂料

１０

万吨、砂浆

４０

万吨、橡胶密封材料

１０００

万件生产线。

４

、项目建设工期：项目建设分二期进行，第一期开工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竣工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第二期开工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竣工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为保证乙方在上述时间按期竣工投产，甲方原则上同意乙方“边开工、边建

设、边办理手续”的方式开发建设。

（二）用地规模

根据乙方投资和建设规模的要求， 项目选址地点位于江苏新沂经济开发

区纬七路以北，上海南路以东，纬八路以南，经七路以西，项目用地

２７５

亩（具体

面积以规划部门红线为准），项目用地必须符合国家土地政策，选址符合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及相关专业规划。

（三）土地出让方式及价格：

１

、乙方项目用地按照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受让土地使用权，项目用地为

３００

亩。

甲方按土地单价

９６０００

元

／

亩供地给乙方，乙方不再缴纳其他费、税。

２

、乙方确保在项目用地挂牌后按国土部门要求的摘牌价缴到新沂市财政

专有的土地帐户。

３

、甲方保证乙方以不超过

９６０００

元

／

亩的土地价格取得前述地块的土地使

用权；如乙方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取得前述土地使用权超过

９６０００

元

／

亩，

超出部分由甲方自己承担，乙方不再支付该超出部份。

４

、甲方承诺在项目投产前给乙方办好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证，使用性质

为工业用地， 使用权年限为五十年， 年度基准日以土地使用证签发之日起计

算。

５

、土地使用税每年为

３

元

／

平方米，甲方同意第

１

—

５

年全额奖励；第

６

—

１０

年减半奖励；应缴税款当年度征收下年第一季度奖返。

（四）权利义务

１

、乙方项目自生产经营之日起，乙方投资所形成的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

部分第

１

—

５

年全额奖励；第

６

—

１０

年减半奖励；应缴税款当季度征收下季度奖

返。用电享受江苏省支持苏北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即自生产经营之日起前三年

企业用电给予每千瓦时

０．１

元的补贴。

２

、项目建设期间所需向地方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缴纳的新沂市内的一切地

方行政性规费全免。

３

、乙方应将乙方（乙方控股股东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变更至新沂市，变更后注册资金不得低于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五）违约责任

１

、双方应按本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履行义务，否则须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给

对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２

、合同任何一方未征得另一方的书面同意，不得将本合同规定的权利和

义务转让给第三方执行。一方违约转让的，另一方可解除合同并追究对方的违

约责任。

（六）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此次项目投资如能顺利实施， 将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带来发展机

遇。 但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受工程进度与管理、设备供应、价格变化及员工

培训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项目建设顺利开展存在一定风险。 此外，该项目

经济预测是以项目正式达产、全部产能实现销售为前提作出的预测。未来市场

情况的变化将对该项目能否实现盈利预测造成不确定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项目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调整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

申购费补差计算公式及份额处理原则业务规则的

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求，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

售费用管理规定》及《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

公司

＂

）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起调整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之间相互转换申购费补差计算公式及份额处理

原则的业务规则。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说明如下：

一、适用基金

本公司作为注册登记机构的开放式基金，且申购费采用前端收费模式的各基金（申购费为零的基金视

同于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通过同一销售机构的同一交易账号完成转换交易的基金份额。

各基金开通转换业务时间以相关公告为准。

二、关于基金转换申购费补差计算公式的具体调整

调整前：申购费补差（外扣）

＝

转出净额

×

补差费率

／

（

１＋

补差费率）

调整后：申购费补差（外扣）

＝

转出净额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

１＋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

转出净额

×

转出

基金申购费率

／

（

１＋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三、调整后的基金转换费用的计算及举例

（一）基金转换费用的构成：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和申购费补差两部分构成。

（二）基金转换费用的计算

１

、转出基金赎回费：基于每份转出基金份额在转换申请日的适用赎回费率，计算转出基金赎回费。

２

、申购费补差：

两只前端收费基金（包括申购费为零的基金）之间的转换，按照转出金额分别计算转换申请日转出基金

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如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大于转出基金申购费，则按差额收取申购补差费，如转入基金的

申购费小于等于转出基金申购费，则不收取申购补差费。

３

、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转出总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总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净额

＝

转出总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

申购费补差（外扣）

＝

转出净额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

１＋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

转出净额

×

转出基金申购

费率

／

（

１＋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转入份额

＝

（转出净额

－

申购费补差）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三）根据转换业务规则的规定，举例如下：

从前端收费（比例费率）基金转出，转入其他前端收费（比例费率）基金。

情形描述：投资者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某一前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在本公司注册

登记机构登记且在同一销售机构的同一交易账号内的其他前端收费基金的基金份额，且转出基金和转入基

金的申购费率均适用比例费率。

举例：假定投资者在

Ｔ

日转出

２

，

０００

份

Ａ

基金的基金份额（前端收费模式），该日

Ａ

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５００

元。

Ａ

基金前端申购费率为

１．５０％

，赎回费率为

０．５０％

。

若

Ｔ

日转入

Ｂ

基金（前端收费模式），且

Ｂ

基金适用的前端申购费率为

１．８０％

，该日

Ｂ

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为

１．３５０

元，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３％

，则转出基金赎回费、申购费补差及转入基金份额计算如下：

①

转出总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２

，

０００×１．５００＝３

，

０００．００

元

②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总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３

，

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１５．００

元

③

转出净额

＝

转出总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

＝３

，

０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２

，

９８５

元

④

申购费补差 （外扣）

＝

转出净额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

１＋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

转出净额

×

转出基金

申购费率

／

（

１＋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２

，

９８５×１．８０％／

（

１＋１．８０％

）

－２

，

９８５×１．５０％／

（

１＋１．５０％

）

＝８．６７

元

（调整前的申购费补差（外扣）

＝

转出净额

×

补差费率

／

（

１＋

补差费率）

＝２

，

９８５×０．３％／

（

１＋０．３％

）

＝８．９３

元，调整

后的申购费补差较调整前减少了

０．２６

元）

⑤

转入基金份额

＝

（转出净额

－

申购费补差）

／

转入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

２

，

９８５－８．６７

）

／１．３５０＝２

，

２０４．６９

份

四、基金转换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申请，转出基金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本公司将原先遵循“先

进先出”的原则调整为“遵循赎回份额处理”的原则。基金转换确认成功后，转入基金份额的持有期自转入基

金份额确认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五、重要提示

（一）修订后的转换业务规则将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起正式实施，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生效实施的《鹏

华关于调整旗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失效。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

的业务安排。

（二）以上转换业务规则及举例基于现行法律法规及本公司业务规则制定，如将来出现新的法规规定，

本公司有权对转换业务规则进行调整。

（三）本公司将按照上述调整在相关基金最新一次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修改有关调整内容。

（四）投资者欲了解相关基金的转换业务事项，可到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当地网点查询，或登录本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询，也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咨询。

（五）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了解所投资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４日

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关于开放申购、

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金刚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６０１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鹏华

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

注：

－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

２０６０１３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起本基

金的每个开放日（本公司公告暂停相关业务的除外）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本基金对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设置最高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通过代销机构申购本基金，单笔最低

申购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首次最低申购金额为

５０

万元，追加申购单笔最

低金额为

１

万元。 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申购本基金，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

３．２

申购费率

基金名称 申购费率 备注

Ｍ＜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１００００００≤Ｍ＜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８０％ －

５００００００≤Ｍ １０００

元

／

笔

－

注：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申购金额中已包含申购费。

若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转为转型后的“鹏华宏观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申购费率不高于基金申购金额的

５％

，具体费率以届时公告为准。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本基金对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设置最低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账户最低余额为

３０

份基金

份额，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者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单只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３０

份时，该笔赎回业务应包括账

户内全部基金份额，否则，剩余部分的基金份额本公司可进行强制赎回。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申请人承担，并在投资者赎回本基金份额时收取。 赎回费总额的

５０％

归基金

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持有期限

（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２．００％

１

年

≤Ｎ＜２

年

１．５０％

２

年

≤Ｎ＜３

年

１．００％

３

年

≤Ｎ ０

注：若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转为转型后的“鹏华宏观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

５％

，具体费率以届时公告为准。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本基金的转换按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标准收取费用。具体转换

费用组成如下：

１

、赎回费用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年限递减，具体各基金的赎回费率请参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或相关业务

公告，并可在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 基金转换费用中转出基金的赎回费总额不低于

２５％

归入转

出基金的基金财产。

２

、申购费用补差

（

１

）当转出基金申购费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时，则按差额收取申购费用补差；当转出基金申购费高于或

等于转入基金申购费时，不收取费用补差。

（

２

）免申购费用的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份额、鹏华丰盛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转入本基金，转换申购费用补差为本基金的申购费。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１

、转换业务适用基金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基金与鹏华行业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精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

华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包括

Ａ

类份额和

Ｂ

类份额）、鹏华上证民营企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鹏华消费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盛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新兴

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深证民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鹏华价值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之间的基金转换。

今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若开通与本基金的转换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２

、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基金转换计算公式如下：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补差费（外扣）

＝

转出金额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

１＋

转入基金申购费率）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

（

１＋

转出基金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

补差费

转入份额

＝

（转出金额

－

补差费）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如：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本基金

１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未满

１

年后决定转换为鹏华价值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本基金前端申购费率为

１．２０％

，赎回费率为

２％

，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１３８

元，转

入基金的份额净值是

１．０４８

元，并且转入基金对应的前端申购费率为

１．５％

，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１０

，

０００×１．１３８×２％＝２２７．６０

元

转出金额

＝１０

，

０００×１．１３８－２２７．６０＝１１

，

１５２．４０

元

补差费（外扣）

＝１１

，

１５２．４０×１．５％／

（

１＋１．５％

）

－１１

，

１５２．４０×１．２％／

（

１＋１．２％

）

＝３２．５７

元

转换费用

＝２２７．６０＋３２．５７＝２６０．１７

元

转入份额

＝

（

１１

，

１５２．４０－３２．５７

）

／１．０４８＝１０

，

６１０．５２

即： 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

１０

，

０００

份本基金未满

１

年后决定转换为鹏华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１３８

元，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４８

元，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

为

１０

，

６１０．５２

份。

３

、转换业务规则

（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且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代理销售机构须同时具备拟转出基金

及拟转入基金的合法授权代理资格，并开通了相应的基金转换业务。

（

２

）注册登记机构以收到有效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转换申请日（

Ｔ

日）。 投资者转换基金成功的，注册登

记机构在

Ｔ＋１

日为投资者办理权益转换的注册登记手续，投资者通常可自

Ｔ＋２

日（含该日）后向业务办理网

点查询转换业务的确认情况，并有权转换或赎回该部分基金份额。

（

３

）基金转换后，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

４

）本公司基金单笔转换申请的最低份额为

２００

份，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

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

５

）单个基金账户最低余额为

３０

份基金份额，若某笔转换将导致投资者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单只基金份

额余额不足

３０

份时，该笔转换业务应包括账户内全部基金份额，否则，剩余部分的基金份额可能被强制赎

回。

（

６

）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投资者采用

＂

份额转换

＂

的原则提交申请。转出基金

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并遵循赎回处理的原则。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代销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

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代销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

业务。

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购费率及计算公式等同于一般申购业务。对于满足不同条件的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申请，如定期定额申购期限适逢基金费率优惠期，或通过电子交易平台等特殊渠道递交的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申请，或基金管理人认为适合的其他条件，基金管理人可对该部分投资者适用不同的申购费率，

并及时公告。 投资者办理该业务具体费率以销售机构当时有效的业务规定或相关公告为准。

（

１

）扣款日期和扣款金额

投资者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前，须指定本人的一个人民币结算账户作为扣款账户，并经办理本业务

的代销机构认可。投资者须遵循各销售机构有关扣款日期的规定，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本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含

１００

元）， 各代销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

１００

元的最低扣款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

２

）交易确认

本业务的申购需遵循“未知价”和“金额申购”的原则，申购价格以基金申购申请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

准进行计算。 基金申购申请日（

Ｔ

日）为本业务每月实际扣款日（如遇非基金开放日则顺延至基金下一开放

日），基金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人的基金账户内。 基金份额确认查询起始日为

Ｔ＋２

工作日。 投资人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购基金后，本基金已开放赎回业务的，投资者可从

Ｔ＋２

工作日

起办理基金的赎回。 赎回费率按照相关基金合同约定的一般赎回业务的赎回费率执行。

（

３

）变更和终止

投资者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办理该业务

网点申请办理，办理程序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直销机构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６８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４３

层

网址：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全国统一客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７．２

场外代销机构

１

、场外销售机构：

（

１

）银行销售渠道：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信银行、

民生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东莞银行、杭州银行、宁波银行、徽

商银行。

（

２

）证券公司销售渠道：国信证券、齐鲁证券、湘财证券、方正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宏源证券、华西

证券 、招商证券、国泰君安 、广发证券 、银河证券、渤海证券、华泰证券、长城证券、上海证券、中信证券、中

信浙江分公司、中信万通、光大证券 、安信证券 、财富证券、信达证券、平安证券 、中信建投 、国海证券、华

龙证券。

（

３

）第三方销售机构：天相投顾、众禄投顾、数米基金、诺亚正行、好买基金。

２

、可办理本基金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销售机构有：本公司网上直销中心、农业银行、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北京银行（暂不开通转换业务）、上海银行、浦

发银行、兴业银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东莞银行、杭州银行、宁波银行、徽商银行和部分指定券商及第三方

销售机构。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调整本基金的业务办理机构，并及时公告。

４

、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可能因业务安排、系统设置等原因，在办理本基金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业

务时，相关业务规则、办理时间和要求的资料、信息等有所区别，投资者在办理本公告项下相关业务时，除应

遵循本公告内容外，还应按照各销售机构的要求执行。

５

、以上各销售机构的地址、联系方式、工作日办理业务的具体时间和其它有关信息、规定等事项，请参

见本基金的份额发售公告、相关业务公告及各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也可致电各销售机构客户服务电话咨

询。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本基金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

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相

关业务规则的详细情况，请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的《鹏华金刚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或登陆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并以此为准。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保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

保本基金在极端情况下仍然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

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

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请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４日

特别提示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2�年 5月 18日修订）、《关

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公告新增了回拨机制启动情况、网下配售股份无锁定期、推荐类询价对象、网下摇

号配售、估值与报价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容，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

重要提示

1、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亚光电”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

821号文核准。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发行人和平安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7.00 元 / 股，发行数量

为 5,000万股，其中，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3、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13.9860139860%，网上发行初步

中签率为 2.4296199831%，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为网上初步中签率的 5.76 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于 2012年 7月 20日（T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

行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20%的股票 1,000 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500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3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0.00%。

4、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

行网下配售。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125 万股）配号的方法，按股票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

购量进行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最终摇出 12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125万股股票。

5、本次网下发行的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2年 7月 20日结束。 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缴付

的申购资金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 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

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6、根据 2012年 7月 19日公布的《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送达最终获配

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2 年 5 月 18 日修订）的要求，主承销商按照在中国证券业

协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对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确认，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申报的 24 个股票配售对象中，除了 1 个股票配售对象因申购

资金不足未能按规定时间缴款外，其余 23 个股票配售对象均按《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

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 303,875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 17,875万股。

二、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13.9860139860%，网上发行初步中

签率为 2.4296199831%，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为网上初步中签率的 5.76 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于 2012年 7月 20日（T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

调节，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20%的股票 1,000 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500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3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0.00%。

三、网下配号及摇号中签情况

本次配号总数为 143个，起始号码为 001，截止号码为 143。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12

年 7月 23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栋 2楼主持了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抽签

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本次

网下摇号配售共有 12个号码中签，每一个中签号码获配 125万股美亚光电股票。

中签号码为：

060、072、084、096、108、120、131、143、012、024、036、048

四、网下申购获配情况

本次网下最终发行股数为 1,500 万股，获配的股票配售对象家数为 11 家，网下最终有效申购获得

配售的比例为 8.3916083916%，申购倍数为 11.92倍，最终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股数为 1,500万股。

根据摇号结果，股票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股票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数量

（万股）

实际获配股数

（万股）

1

受托管理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年 12月 31 日）

2, 500 250

2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25 125

3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 750 125

4

浙商汇金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7年 4 月 30

日）

1, 375 125

5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 125 125

6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875 125

7 受托管理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625 125

8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 500 125

9 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 000 125

10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1, 000 125

11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 125 125

注：1、上表中的“获配股数” 是根据《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

数量。

2、股票配售对象可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如有疑问请及时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五、网下发行的报价情况

1、初步询价期间股票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

截至 2012年 7月 17日下午 15:0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收

到经 55家询价对象统一报价的 98个股票配售对象的初步询价报价信息，股票配售对象报价明细如下：

询价对象名称 股票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元）

拟申购数量

（万股）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阳光集结号收益型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20.10 375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18.28 375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年 12月 31 日）

18.21 2, 500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浙商汇金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

格截至 2017年 4 月 30 日）

18.00 1, 375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浙商汇金大消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2021 年 4 月 29日）

18.00 625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

连—个险投连

18.00 125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8.00 750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7.60 375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60 1, 00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17.58 25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个险万能

17.58 125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7.50 750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7.50 750

中轻新世纪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中轻新世纪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

账户

17.50 500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11 1, 000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7.00 12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7.00 1, 750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7.00 1, 125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7.00 875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00 1, 00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00 125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17.00 1, 000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17.00 125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00 125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先进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00 250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00 1, 125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6.80 125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策略投资产品 16.66 125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值投资产品 16.66 125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6.60 50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16.58 250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6.58 25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6.56 25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6.39 1, 250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6.20 375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6.20 625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6.00 1, 125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6.00 1, 0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君得益优选基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6.00 12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君享精品基金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8年 5月 21 日）

16.00 25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6.00 375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4 年 12月 11 日）

16.00 1, 000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16.00 125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6.00 1, 250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6.00 500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00 125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70 375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5.60 25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5.60 1, 250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信用添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15.60 750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5.60 375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5.56 1, 250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5.50 1, 125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5.50 1, 00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50 1, 00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15.50 1, 00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5.50 1, 25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50 375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50 2, 500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5.30 625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策略投资产品 15.30 125

青岛以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以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15.28 500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5.20 1, 000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5.12 2, 500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

资账户

15.11 2, 5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5.10 750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15.10 250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15.10 250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15.10 250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

连—个险投连

15.10 250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进取

15.10 125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五年保证收益

15.10 125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个险万能

15.10 250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团体万能

15.10 250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年 12月 31

日）

15.10 250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开泰—稳健增

值投资产品

15.10 250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推

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15.10 250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5.10 500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5.00 1, 250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5.00 1, 000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 3号红利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2016年 3月 17日）

15.00 75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5.00 25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稳健回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00 12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2019年 1 月 5日）

15.00 125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5.00 250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15.00 500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15.00 2, 500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5.00 250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5.00 1, 25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 1, 000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多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 250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 250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 250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15.00 2, 500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 500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 50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5.00 1, 250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5.00 625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景丰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4.80 1, 50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14.40 125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4.16 1, 250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4.00 875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4.00 50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4.00 750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丰盛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4.00 250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丰收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4.00 1, 000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4.00 375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4.00 500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4.00 500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3.50 375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3.20 125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3.00 1, 00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3.00 1, 250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0 375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2.75 625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50 2, 500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12.01 50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2.00 750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12.00 500

湖南兴湘创富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兴湘创富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10.30 125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保资产安心收益投资产品 10.00 2, 500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8.00 2, 500

2、对初步询价情况的统计

根据股票配售对象报价及申购数据，依次计算各价位上的累计申购总量及对应的认购倍数，统计

如下：

序号

申报价格（元 /

股）

拟申购数量（万股）

累计申购数量（万

股）

超额申报倍数

(倍）

对应 2011 年摊薄后

市盈率（倍）

1 20.10 375 375 0.15 30.45

2 18.28 375 750 0.30 27.70

3 18.21 2, 500 3, 250 1.30 27.59

4 18.00 2, 875 6, 125 2.45 27.27

5 17.60 1, 375 7, 500 3.00 26.67

6 17.58 375 7, 875 3.15 26.64

7 17.50 2, 000 9, 875 3.95 26.52

8 17.11 1, 000 10, 875 4.35 25.92

9 17.00 7, 625 18, 500 7.40 25.76

10 16.80 125 18, 625 7.45 25.45

11 16.66 250 18, 875 7.55 25.24

12 16.60 500 19, 375 7.75 25.15

13 16.58 500 19, 875 7.95 25.12

14 16.56 250 20, 125 8.05 25.09

15 16.39 1, 250 21, 375 8.55 24.83

16 16.20 1, 000 22, 375 8.95 24.55

17 16.00 5, 875 28, 250 11.30 24.24

18 15.70 375 28, 625 11.45 23.79

19 15.60 2, 625 31, 250 12.50 23.64

20 15.56 1, 250 32, 500 13.00 23.58

21 15.50 8, 250 40, 750 16.30 23.48

22 15.30 750 41, 500 16.60 23.18

23 15.28 500 42, 000 16.80 23.15

24 15.20 1, 000 43, 000 17.20 23.03

25 15.12 2, 500 45, 500 18.20 22.91

26 15.11 2, 500 48, 000 19.20 22.89

27 15.10 3, 750 51, 750 20.70 22.88

28 15.00 15, 375 67, 125 26.85 22.73

29 14.80 1, 500 68, 625 27.45 22.42

30 14.40 125 68, 750 27.50 21.82

31 14.16 1, 250 70, 000 28.00 21.45

32 14.00 4, 750 74, 750 29.90 21.21

33 13.50 375 75, 125 30.05 20.45

34 13.20 125 75, 250 30.10 20.00

35 13.00 2, 625 77, 875 31.15 19.70

36 12.75 625 78, 500 31.40 19.32

37 12.50 2, 500 81, 000 32.40 18.94

38 12.01 500 81, 500 32.60 18.20

39 12.00 1, 250 82, 750 33.10 18.18

40 10.30 125 82, 875 33.15 15.61

41 10.00 2, 500 85, 375 34.15 15.15

42 8.00 2, 500 87, 875 35.15 12.12

六、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研究员出具的美亚光电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综合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的结果，认为

发行人合理的价值区间为 15.10-18.20元。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在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截止日 2012 年

7月 17日（T-3，周二）的 2011年平均市盈率为 26.11倍。

七、持股锁定期限

股票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六、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股票配售对象申购款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 《关

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6]78号）的规定处理。

八、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 话：0755-22626289、22623659

发行人：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7

月

24

日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亚光电” ）于 2012 年 7 月 20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美亚光电” A股 2,500万股。 根据当日总体申购情况，美亚光电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决定启动回拨机制，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500万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并经中

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80,411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

028,967,500股，配号总数为 2,057,935个，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 000002057935。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3.4014679764%，超额认购倍数为 29倍。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发行人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在深圳

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